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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理念+

——兼论反垄断立法的理念与WTO规则的契合

刘 国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反垄断滥觞于美国。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为“经济宪法”或“自由企业的大宪

章”。从反垄断立法的竞争自由、竞争公平和平衡协调理念以及我国的反垄断立法的理念与

WTO规则的契合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反垄断立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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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曾言：一国的法律，应当非常适合本

国的人民，一国的法律竟能适合别国的人民，那是

非常稀有的。法律应与本国的自然状况、人居环

境、生产方式相适应，与政治、宗教、习性、财富、人

口贸易、民俗相适应，和立法者的目的相适应，也

要和作为法律基础的社会秩序相适应。每个国家

有每个国家的国情，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不是统

一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在另一个国家不一定适用，

我们的目标是在理念的指导下创制一部适合于我

国的反垄断法。

一、反垄断立法的理念

“市场并非万能，也绝非纯粹圣洁。当市场

的消极因素泛滥、市场失灵，导致市场公平竞争秩

序破坏之时，国家必然会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

对经济给予适度干预。”【1 J119因此反垄断立法必须

“尽力贯彻反映市场经济本质属性内在要求的诸

如平等、自由、公平、竞争，维护社会正义、禁止权

利滥用、保护弱者等法制理念。”【l J120非此，反垄断

立法之“自由+秩序”的精髓和作为公平“游戏规

则”的功能在我国就无法得到体现。

反垄断法的理念是同反垄断法的规指目的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反垄断法的规制目的不

一样，继而对反垄断法的理念就不一样。归纳起

来，有以下几种观点：旧o

1．经济效率说，即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在于

实现经济效率。

2．公平竞争机会说，即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

在于大企业的力量滥用，保护小商人有合理参与

竞争的公平机会。

3．自由企业制度说，即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

在于支持企业自由制度，促进工整而自由的竞争。

4．资源最佳配置说，即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

以竞争机能的社会有用性为目的，而社会有用性

即资源的最佳配置。

5．消费者利益保护与国民经济的民主健全发

展双重目的说，即认为反垄断法的整个目的是一

般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国民经济的民主健全发展。

6．有效竞争说，即不将竞争视为静态的，而将

竞争理解为实现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手

段，反垄断法的目的就在于确认竞争这种长期的

激励机制。

以上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有其合理

性。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自由，竞争

公平，平衡协调应该作为基本的理念在反垄断的

立法中体现。

(一)前提理念——竞争自由

西方学者哈耶克说：“一个功能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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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以国家采取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

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为助益，而且市

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他们是那

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但是，对于那些与自由制

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不许加

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法运行。”【3¨‘自

由”是经济法调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经济法追

求的自由是社会整体的宽松、自由，个体得以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经济环境HJ。参与市场竞争

的任何主体，都必须遵守竞争的共同规则：竞争的

成败胜负应完全取决于竞争主体的经营能力和管

理水平，即依靠竞争主体自身拥有的技术和其他

条件，依靠生产的效率、产品的质量、对市场信息

的掌握程度及判断能力，依靠对消费者心理、趋势

和水准的适应程度等与对手开展竞争，亦竞争必

须采取正当手段，而不能滥用自由。

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是建立在保护竞争自

由制度之上的，即生产者的生产计划不是依靠一

些人关起门来制定的，而是靠市场的竞争性，以至

于市场的发展对于任何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一个

未知数。我国的反垄断法必须建立竞争自由机

制，保护市场主体自由、充分地开展竞争：一方面

应当激励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并为其提供宽松

的条件和制度的保障，排除对市场主体正常竞争

行为的干扰，尤其要减少政府干预的机会，缩小政

府干预的范围；另一方面，对于破坏市场竞争秩

序、危害经济发展、滥用竞争自由的行为坚决予以

打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竞争自由。

竞争自由并不意味着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会通过竞争来获得

自己的“增量利益”，其中竞争的手段可能有正当

的或不正当的，需要用国家的“有形之手”对经济

发展中的不良因素和力量进行规制。因此，“竞

争自由不等于自由竞争”。这不仅是因为自由竞

争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任

何市场主体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其资

金、技术以及市场占有额等许多因素的制约，而且

自由竞争从经济上来说也不是理想的模式。目

前，我国“竞争制度政策目标模式的选择不是完

全的自由竞争，而是存在某些垄断因素的有效竞

争。’’[5】36

(二)核心理念——竞争公平

公平竞争是经济法反映社会化市场经济之内

在要求和理念的核心和基础MJ。维护公平竞争，
·30·

是通过“国家之手”来纠正市场之“无形之手”所

导致的弊端，同时又力使“看不见的手”在最大范

围内、最高程度上发挥作用。公平竞争，是立法所

追求的重要目标。因此，为了保证公平竞争的实

现，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市场主体进出市场的规则公平。市场主体

进入或退出市场的行为应当符合公平竞争的规

则，它是公平竞争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它要求

竞争规则的确立能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

考虑多数竞争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主

体的主动眭、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承认公平竞争

的前提下，创制公平的竞争规则，确保竞争公平、

正当。

2．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平等竞争地位是市

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主

体都不应享有特权，而是应当在地位平等、机会均

等和公平交易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其次为市场主

体设之平等的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再者对破坏

公平竞争的行为予以法律的制裁。

3．规制政府行为，减少干预。行政垄断可以

说是我国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现象。实施行政垄断

的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滥用维护市场秩序管理者

的地位，人为的将市场主体平等的竞争地位加以

限制，使得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丧失。因此，反垄

断法“不可以表现为对政府不当干预的确认，而

只可表现为对政府不当干预的限制和纠正”旧J。

(三)平衡协调——目标理念

平衡协调理念是指反垄断立法和执法要从整

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

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

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

统一。具体地说：是协调好市场缺陷(市场主体

的不正当关系)和非市场缺陷(政府对市场主体

的不正当限制)二者的关系。

1．市场主体——市场主体

市场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以市场作为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并以市场机制来启

动和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体制和经济运作方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主体经营自主化是最主要

的特征。所有的主体，在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中，

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经济目标，独

立地进行市场选择和经营决策，自主地决定自己

的活动。“市场不会有无效率的交易”，市场经济

的发展使得利益主体多元化，多元的市场主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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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利益导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一

些经营者通过竞争，效益会越来越好，从而使生产

和资本趋于集中，这种集中在带来规模经济的同

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会造成垄断，即“真实的市场

竞争就不可能是自由竞争，而是一个既有竞争又

存在垄断因素的画面”∞J155。因此，反垄断法必须

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使其沿着“有效竞

争”的图式运作。这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

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

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是一致的。

2．政府——市场主体

在经济法视野中，政府是“社会人”，是社会

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它的主要功能是对市场主体

的行为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但是，在我国目前

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扮演了双重角色——

“裁判员”和“运动员”，即干预市场竞争又直接参

与市场竞争活动。市场经济有许多无法克服的缺

陷：市场失效、市场幼稚、市场不完善、市场具有弱

点等，这些缺陷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

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是保障竞争正常运行

的前提条件，这里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首先

是能少则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非多多益善，

能不干预的应当尽量不干预。干预的结果是政府

的积极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又严重挫伤了市场主

体的积极性，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长。其

次是宜粗不宜细。政府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只能是

粗放型的，干预的内容和范围也只能是市场存在

缺陷的方面，也没有必要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

事无巨细地进行干预。再者是要依法进行干预。

法律不仅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同时也约束着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政府对竞争的干预，只

有符合法律的规定，才能认为是适度的，“恰当的

运用政府和市场形式，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低

成本的实现市场化的道路，从而在市场化进程中

获得市场化带来的好处”【_7|。

政府的行政权力在经济领域异化成市场支配

力：一方面，行政机关他人购买指定经营者的商

品。不仅限制了公平竞争秩序，也导致了政府部

门的腐化；另一方面，地区封锁。用人为的、不合

理的行政手段制造障碍，限制、封锁地区间的贸易

往来，从而割裂了我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反

垄断法必须理顺二者的关系，分离行政行为和市

场行为，从制度上切断它们在利益上的联系，厘清

政府的权力和市场主体的权利，做到经济法律、法

规的制定者(主要是政府)的利益和法规的执行

者(主要是市场主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与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政府及其所属

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指定的经

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

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

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是

相吻合的。

二、反垄断立法的理念与WTO规则的

契合

WTO规则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代表市场经

济通行规则的一个以《WTO协定》为龙头的一揽

子协议，它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取消一切关税和非

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保护竞争自由。在当今

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居于“宪法”地位，是国家管

制与自由贸易的调节器。其目标是保护市场开

放，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自由、非歧视、可预见、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重点是对国家市场管理权

的管制。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要

角色。WTO规则是规制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经济

法”，有着在国际上禁止垄断，反对不正当竞争和

保护市场经济的作用。但是WTO规则本身并不

是专门的反垄断规则，我们所要做的是力求反垄

断立法的理念与WTO规则的契合，笔者下面主

要就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非歧视原则的体现

非歧视原则是指一国不应在其贸易伙伴间造

成歧视。他们都被平等地给予最惠国待遇，一国

也不应在本国和外国的产品、服务或人员之间造

成歧视，要给予他们国民待遇。我国已于2001年

加入了WTO，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

全面接轨，世界通行的竞争规则(WTO规则)也逐

步成为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加入WTO使得市

场进一步扩大，这样会导致更多的外来企业进入

中国市场，为了避免形成外来企业的垄断地位，防

止其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中国迫切需要形成一

个专门的反垄断法及完整的反垄断体系。首先是

显性的保障立法，反垄断法要有配套的程序性规

定，让不熟悉这套制度的外国企业有一张熟悉的

“地图”；其次是隐性的保障制度，比如各行业的

技术规定，以使得国内企业遭受最低限度的冲击。

从而为外来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公平竞争提供一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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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环境。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考虑到各成员国

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差异，反垄断法中的豁

免制度并不构成歧视。这与WTO规则中起着安

全阀作用的一般例外条款、安全例外条款、义务免

除条款等规定是相一致的。

(二)透明度的需要

透明度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公布其有关对经济

贸易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让其他

成员能够了解已方的法律环境。这就要求我们要

根据WTO规则对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

政策适时的立、改、废。当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市场上存在着为

数不少的壁垒和障碍，其中许多需要通过反垄断

法加以消除，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WTO

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旧J，政府要削减对经济的干预行为，增加决策

和行为的透明度，清除那些诸如“红头文件”、“灰

色规则”、内部章程等非正式制度。首先是经济

壁垒，比如关税。较高的关税，使得外来的竞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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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Idea

——Concun．ent discussion about the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idea and WTO rules conjunction

UU Guo

(Law Department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Jiangsu 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Anti—monopoly originates from the US．which is called”the economical constitution”01"”the free enterprise§big char·

te rI．in the west market economy country．This article from the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idea of competition freedom．eompeti—

tion paimess and balance coordination as well船Chinas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idea and WTO rules conjunction has carried

out the discussion，and provided the theory strut as Chinas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Keywords：anti——monopoly；idea；WTO rides；non——discrimination；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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